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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以下簡稱本系)日間部四年級「實務專題」課程係

為本系必修課程，特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實務專題課程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以推展實務專題之製作。 

二、實施宗旨與目的： 

本系之實務專題課程以培養學生同時具備財務金融相關專業理論知識及實務經驗為宗旨。透過

課堂上所習得之財務金融理論，訓練同學資料蒐集、整合與應用，同時發揮團隊合作之精神以

達成專題之製作。並以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厚植學生問題處理之

能力，並以增進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目標。 

三、實施對象： 

本要點適用於本系四年制日間部畢業班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與國際學生執行方式另由課程規劃

與發展委員會決定之。 

本系四年制日間部三年級學生符合「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則」第六章第四十四條

提前畢業之標準者，得申請且經產學合作委員會審核通過，於三年級提前修習實務專題課程。 

四、專題題目及範圍： 

實務專題必須與財務金融議題相關，並以多元化為目標。研究所涉之範圍大小及其難易程度可

由指導教師視該組學生程度自行斟酌。 

五、分組與選取指導教師： 

(一)申請手續：申請專題課程之學生須以組為單位，每組五至七人為原則，可視實習狀況調整

人數。每組學生填寫「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實務專題課程指導申請

表」(如附件一)一式四份，須請本系一位專任教師指導，經該教師同意並於申請表上簽名，

並由導師簽名確認後，繳回本系辦公室加蓋系章之後，始為有效。 

(二)無指導教師之修課學生，由導師、系主任或系務會議協調安排指導教師，其組員人數不受

上述條款之限制。 

(三)若欲請外系教師指導須經系主任同意。 

(四)每學年應有若干組學生依系上指導老師之安排，代表本系參加教育部實務專題競賽。 

六、實務專題異動： 

若有實務專題異動之需求，包含變更指導教師、專題成員之增減、專題分組因故取消或其他異

動情事，應填具「實務專題異動同意書」(參見附件二)，經指導教師同意，並由導師、系主任

或系務會議認可後，繳回系辦公室存查，即完成實務專題異動作業。 

七、實務專題報告製作： 

完整版實務專題成果報告書之製作應包含封面、書背、摘要、目錄及內文，相關格式如附件三。

精簡版實務專題成果報告書，相關格式如附件四。 

八、實務專題實施時程： 

本系實務專題實施時程為本系日間部畢業班學生四年級上、下學期，並於四年級下學期舉行實



 

務專題成果報告。 

九、相關期限： 

(一)實務專題指導同意書：三年級下學期第十五週繳回系辦公室彙整。 

(二)實務專題競賽報告：四年級下學期第二週繳交精簡(10 頁內)報告一式三份以及教育部實

務專題競賽報名相關資料至系辦公室。 

(三)實務專題報告：四年級下學期第二週繳交精簡(10 頁內)報告一式三份，第三週舉行實務

專題報告。 

(四)實務專題成果：四年級下學期通過成果報告程序之各組於第六週前繳交二份完整成果報

告書(書面及電子檔)，及相關資料(如錄影帶、光碟片、電子資料等)。 

十、實務專題成果報告 

(一)四年級下學期第三週前舉行實務專題成果報告，邀請教師專家參與評審，以決定各組學生

實務專題報告通過與否。 

(二)成果報告分書面報告及口試報告，成績各佔 30%及 70%。 

十一、成績計算 

(一)第一學期第十五週繳交實務專題期中報告(內容由指導教師指定)，作為課程第一學期成

績之參考。 

(二)第二學期成績由指導教師依據完整版實務專題成果報告書(包括相關影音資料)、平時成

績與成果報告成績加以評定，完整版實務專題成果報告書(包括相關影音資料)與平時成績

佔 50%，成果報告成績佔 50%。 

(三)每組學生須於實務專題報告通過後，於第六週內繳交二份完整成果報告書(書面及電子擋)，

及相關資料(如錄影帶、光碟片、電子資料等)，始可取得實務專題課程第二學期成績。 

(四)各組未依第九項相關期限內繳交相關文件(含其他資料)時，將由產學合作委員會決議予

以扣減學期總成績若干分數。 

十二、參加全時校外實習教學之學生，免參加實務專題之製作，其成績之計算如下： 

(一)以第一學期第一次全時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會舉辦之實習成果報告(佔 50%)，與第十七週繳

交全時實習心得投影片報告(佔 50%)，作為課程第一學期成績之參考。 

(二)第二學期第一次全時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會舉辦之實習成果報告，包括海報及口試報告，各

佔 30%及 70%，並代表本系參加本校管理學院實習相關競賽，作為課程第二學期成績之

參考。 

十三、為鼓勵本系學生參與全國性競賽，取得榮譽，於二年級至三年級下學期第十五週之間，取得

下列競賽之名次，得免參加實務專題之製作： 

(一)第一級競賽：由政府機構(或半官方機關)舉辦之競賽或參賽隊伍超過 1,000 組之金融機構

舉辦之競賽或金融科技相關競賽，於決賽中取得前五名者，或有複決賽者於複賽中取得前

三名者。 

(二)第二級競賽：由金融機構舉辦且參賽隊伍超過 800 組之競賽，於比賽中取得前五名者。 

(三)第三級競賽：由政府機構(或半官方機關)舉辦之競賽，於初賽中取得前三名者，或由金融

機構或大專校院舉辦且參賽隊伍超過 600 組之之競賽，於比賽中取得前三名者。 

獲得前項各款競賽名次者，其實務專題課程成績計算如下： 

(一)第一級競賽：取得競賽後繳交心得報告，並參與本系舉辦之心得分享演講或宣傳三場，課

程成績為 100 分。 

(二)第二級競賽：取得競賽後繳交心得報告，並參與本系舉辦之心得分享演講或宣傳三場，課

程成績為 95 分。 

(三)第三級競賽：取得競賽後繳交心得報告，並參與本系舉辦之心得分享演講或宣傳三場，課

程成績為 90 分。 

前項成績得由指導老師依學生繳交之心得報告及心得分享演講或宣傳之表現酌予加減分。 

十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